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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第 102-14次局務會議紀錄 

時 間： 102年 4月 10日（星期三）上午 9時 

地 點： 臺北市市政大樓 406會議室(4樓東南區) 

主  席： 丁局長亞雯 記錄：李淑華 

※出席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 介紹新進人員：略 

貳、 報告事項 

一、報告一（綜企科）：檢陳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02年 4月 3日第 102-13次局務會

議紀錄 1份，報請  公鑒。 

裁  示：  

（一） 會議紀錄報告事項五之裁示修正為：「感謝楊校長的分享，期望通過學習

共同體推動，我們的老師不僅是教學專家，也都如楊校長一樣，成為學習

專家，幫助每位孩子獲得真正的學習，落實成就每個孩子的教育目標。」 

（二） 會議紀錄報告事項六之裁示第二點修正為：「請動物園就動物園兼具教育

與野生動物保育發展需求，準備資料與說帖，俾向府級提出爭取奧援。」 

（三）餘洽悉備查。 

二、報告二（綜企科)：檢陳本局 102年 4月 3日第 102-13次局務會議主席裁（指）

示事項執行概況回報暨重要議題報告 1份，報請 公鑒。 

裁  示： 列管事項案號 10213-1文字配合前次會議紀錄併同修正，餘洽悉備查。 

三、報告三(綜企科)：本局一週教育新聞輿情報告（4 月 2 日至 4 月 8 日）案，報

請 公鑒。 

裁   示：洽悉備查。 

四、報告四(綜企科)：檢陳本局102年度施政計畫「由府列管」及「專案追蹤」項

目3月份最新執行情形一案，報請 公鑒。 

裁   示：洽悉備查。 

五、報告五(學前教育科)：本局學前教育科（第三股）工作報告案 

馮副局長清皇： 

（一）請學前教育科確認教育部補助公私立幼兒園導師費差額及教保費經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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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每年全額補助，俾利未來此項經費之籌措及因應。 

（二）有關私立幼兒園充實改善設施設備補助方式，請學前教育科未來朝總體

性之方向規劃，俾利私立幼兒園達優質精進發展之理想目標。 

（三）公立幼兒園增班規劃涉及教育資源及經費之有效分配，請學前教育科提

前辦理相關審定作業，俾利學校配合相關增班作業。 

裁  示： 

（一）報告洽悉。 

（二）請學前教育科先行了解教育部教學卓越獎本市教師團隊參與意願降低之

原因，俾利研擬提升參與意願之具體措施。 

（三）另請學前教育科依馮副局長提醒事項配合辦理。 

參、提案討論 

討論事項一（終身教育科）：為訂定「臺北市兒童課後照顧服務審議會設置要點

（草案）」一案，提請  討論。 

一、蔡法制研究員曉青：本要點第三點第二項之文字，建議修正為第三款：「（三）

審議本市其他有關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事項。」 

二、特教科楊科長淑妃： 

（一）建議條文第一點增列法源依據：「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法第七十六條第四項訂定」。 

（二）有關條文第三點之本會任務內容，建議檢視「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內容

中倘涵蓋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之相關任務及權責者，宜一併納入以符其任

務之完整性。 

裁示：本案請依蔡法制研究員及特教科楊科長之建議內容納入考量後修正通過。 

肆、口頭報告 

一、李督學朝盛報告： 

（一）轉達議會 102 年 4 月 8 日議程有關市議會各委員會抽籤結果，教育委員

會委員包括：周柏雅、戴錫欽、厲耿桂芳、林奕華、李慶元、王鴻薇、

吳世正、 賴素如、林世宗、童仲彥及徐佳青等 11位議員；第一召集人：

戴錫欽議員，第二召集人：吳世正議員。 

（二）自 4月 11日起，各局處陸續向議會提出業務工作報告；本局業務工作報

告時間排定於 4月 18日(週四)上午 10:00-12:00，地點：市議會二樓教育

委員會。請本局各科室主管、輔導團督學及輔諮中心主任、新工組組長及

各社教機構首長提前於當日上午 09:50前入席就位，並請李主任淑芳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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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當日業務工作報告之簡報資料及現場簡報操作事宜。 

（三）另轉達局長指示有關議會開議後，為能及時回應議員之質詢，請各科室務

必掌握時效發出說明稿，並對媒體處理相關議題時，掌握時效及時提供相

關對應稿。 

二、體衛科許科長裕陞： 

（一）101 學年度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於 4 月 12 日至 17 日假宜蘭縣舉行，

開幕典禮時間為 4月 12日晚上 7時，本市預計有 1,100名選手參賽。 

（二）有關 H7N9禽流感防疫工作，市府及中央已成立防疫應變小組，相關宣

導資料已發送至各級學校。教育部將於今（4/10）日下午由國民及學

前教育署吳署長召開全國防疫應變相關會議，後續防疫工作及相關宣

導事宜，請各科室協助配合辦理。 

（三）為健全本市運動訓練體制，本局已委由石牌國小於今（102）年 6月份

辦理運動教練招考事宜，符合 C 級運動教練資格者均可報考，相關招

考訊息業已發布新聞稿。 

裁示： 

（一） 有關 H7N9禽流感防疫工作事宜，請體衛科與本府衛生局密切聯繫，並

配合辦理後續相關防疫措施。 

（二） 餘請依李督學及許科長宣導事項配合辦理。 

伍、主席指示事項 

轉達市長第 1725次、1726次市政會議指示及本局應配合辦理事項： 

一、有關 103 年基北區特色招生考試，攸關學生受教權益，並為議員關注議

題，請中教科審慎妥處。 

二、市長施政報告書有關 12年國教議題將為市議會本會期議員關注焦點， 

請確實檢視內容之正確性，以利議事順暢。 

三、請各科室主管及同仁秉持「寧可撈過界，勿推諉卸責」及團隊合作精 

神，並主動積極任事，以展現施政效能。 

四、有關研考會報告 102 年列管施政計畫之執行進度及主計處報告 102 年預

算審議附帶決議之相關執行情形，請各相關科室務必掌握進度及執行績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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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府 102 年度經市議會審議通過市教大之演奏廳、市立動物園、市立圖

書館等空調系統更新汰換經費，請工程科提醒其掌握執行進度，儘速於夏

季用電高峰期前汰換完畢，以達節能效益。 

陸、散會：上午 10時 20分。 


